附件2
北京市2026年绿色电力交易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加快建立有利于促进绿色能源生产消费的市场体系和长效机制，推进本市绿色电力交易工作有序开展，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有序推进绿色电力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办体改〔2022〕821号）、华北能源监管局《关于完善绿电交易机制推动京津唐电网平价新能源项目入市的通知》（华北监能市场〔2023〕46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绿色电力交易专章〉的通知》（发改能源〔2024〕1123号）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136号）等文件要求，特制定本方案。
一、绿色电力交易定义
绿色电力交易是指以绿色电力和对应绿色电力环境价值为标的物的电力交易品种，交易电力同时提供国家核发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以下简称绿证)，用以满足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等出售、购买绿色电力的需求。初期，参与绿色电力交易的发电侧主体为风电、光伏发电项目，条件成熟时，可逐步扩大至符合条件的其他可再生能源。售电公司、电力用户可通过绿色电力交易平台（以下简称交易平台）购买绿色电力。
2、 经营主体
参与本市绿色电力交易的经营主体包括：新能源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
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市场按照《北京市2026年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电力中长期交易实施细则》（见附件）执行。
售电公司、电力用户（含批发用户、零售用户）须在交易平台注册生效。批发用户直接与发电企业进行交易购买绿色电力产品，零售用户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买绿色电力产品。零售用户与售电公司签订市场化购售电合同结算确认协议，提交首都电力交易中心后，由售电公司代理参加绿色电力交易，并与售电公司保持其他市场电量代理关系不变。
相关经营主体根据自身实际需求，在充分知悉绿色电力市场交易风险前提下，秉承真实、自愿原则参与绿色电力交易。
三、交易方式
2026年本市绿色电力交易主要包括本市经营主体参与北京市绿色电力交易、京津唐电网绿色电力交易、跨区跨省绿色电力交易。绿色电力交易依托交易平台开展，北京市绿色电力交易方式为双边协商、挂牌交易等；京津唐电网绿色电力交易方式为双边协商、集中竞价；在参与跨区跨省绿色电力交易时，鼓励发用双方签订多年期绿色电力购买协议。
四、交易安排
（1） 交易周期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会同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根据经营主体需求及风电、光伏发电企业交易意向，以年（多年）、月（多月）、月内等为周期常态化组织开展绿色电力交易。
（2） 交易申报
经营主体参与京津唐电网、北京市绿色电力交易时，申报方式参照《北京市2026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执行；经营主体参与跨区跨省绿色电力交易时，应分时段报量、报价，以分时段成交结果加权价格参与峰谷浮动。分月电量不得超过其月度实际最大可发、用电能力。
（3） 交易价格
绿色电力交易价格由市场化机制形成，应充分体现电能量价格和绿色电力环境价值。用户用电价格由绿色电力交易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构成。绿色电力环境价值可参考国网经营区平价绿证市场上一结算周期（自然月）的平均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按照电能量价格依据有关政策规则执行，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按照国家及北京有关规定执行。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的用户，继续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原则上，绿色电力环境价值不纳入峰谷分时电价机制以及力调电费等计算，具体按照国家及北京市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五、交易组织
北京市绿色电力交易工作由北京电力交易中心、首都电力交易中心共同组织开展。
（一）北京市绿色电力交易组织流程
北京市绿色电力交易组织流程按照附件执行。
（二）京津唐电网绿色电力交易组织流程
1.需求申报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会同首都电力交易中心在交易平台发布交易公告。经营主体按时间规定申报、确认电量（电力）、电价等信息，交易平台出清形成无约束交易结果。
2.安全校核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将无约束交易结果提交相关调度机构安全校核，经安全校核后发布有约束交易结果。
（三）跨区跨省绿色电力交易组织流程
跨区跨省绿色电力交易按照国家相关部门规则文件组织实施。
六、交易结算
绿色电力交易优先结算，月结月清，合同偏差电量不滚动调整。经营主体应分别明确电能量价格与绿色电力环境价值。其中，电能量价格结算方式按照华北能源监管局现行政策文件执行，调节系数参照《北京市2026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执行；绿色电力环境价值按当月合同电量、发电企业上网电量、电力用户用电量三者取小的原则确定结算数量（以兆瓦时为单位取整数，尾差滚动到次月核算）进行结算。其中，同一电力用户/售电公司与多个发电企业签约，总用电量低于总合同电量的，该电力用户/售电公司对应于各发电企业的用电量按总用电量占总合同电量比重等比例调减；同一发电企业与多个电力用户/售电公司签约的，总上网电量低于总合同电量时，该发电企业对应于各电力用户/售电公司的上网电量按总上网电量占总合同电量比重等比例调减。
对参与绿色电力交易的电力用户按绿色电力交易结算电量给予每度电0.02元的奖励。
七、绿证划转
国家能源局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为新能源发电企业核发绿证，并将有关信息推送至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绿证信息计入交易平台发电企业的绿色电力账户；参与绿色电力交易的对应绿证通过国家绿证核发交易系统，由国家能源局资质中心依据绿色电力交易结算结果等信息划转，划转后的绿证相关信息与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同步。
八、相关工作要求
（一）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自2025年12月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具体实施细则详见附件。
（二）绿证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
（三）鼓励电力用户积极参与绿色电力交易，提高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在绿色电力交易各个环节落实优先组织、优先调度、优先结算相关要求。
（四）鼓励跨国公司及其产业链企业、外向型企业、行业龙头企业购买绿证、使用绿色电力产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参与绿证交易和绿色电力交易。推动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机关和事业单位发挥先行带头作用，稳步提升绿色电力产品消费比例。强化高耗能企业绿色电力消费责任，按要求提升绿色电力消费水平。支持重点企业、园区等高比例消费绿色电力，打造绿色电力企业、绿色电力园区、绿色电力单位。支持城市副中心开展绿色电力、绿证交易，助力高质量发展。
（五）交易公告发布前，应报送市城市管理委。北京电力交易中心、首都电力交易中心应及时组织有意向参与绿色电力交易的经营主体进行交易平台操作培训和政策宣贯。
（六）北京市2026年绿电交易按照本方案执行，如遇政策调整，由市城市管理委另行发布。
附件：北京市2026年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电力中长期交易细则
附件
北京市2026年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
电力中长期交易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加快建立有利于促进绿色能源生产消费的市场体系和长效机制，推进北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电力中长期交易（以下简称“中长期交易”）工作有序开展，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136号）等文件要求，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中长期交易，指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通过市场化方式，在首都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平台（以下简称“交易平台”）上，开展的多年、年度、月度、月内等电力批发交易。
第二章 适用对象
第三条 本细则适用对象为北京市区域内新能源项目（集中式光伏项目、集中式风电项目、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分散式风电项目），新能源项目上网电量原则上全部进入电力市场，上网电价通过市场交易形成。
第四条 新能源项目可报量报价参与交易，也可接受市场形成的价格，已直接参与交易的新能源项目不得退出直接电力交易市场。
第三章 基本条件与注册条件
第一节 基本条件
第五条 新能源发电企业应当是财务独立核算、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经法人单位授权的内部核算主体。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应当符合基本条件。新能源发电企业基本条件如下：
1.依法取得发电项目核准或者备案文件，依法取得、按规定时限正在办理或者豁免电力业务许可证（发电类）；
2.已与电网企业签订并网调度协议，接入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
3.具备相应的计量能力或者替代技术手段，满足电力市场计量和结算的要求。
第二节 注册条件
第六条 新能源发电企业在首都电力交易中心办理市场注册，应当符合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市场注册基本规则〉的通知》（国能发监管规〔2024〕76号）要求，按照申请、承诺、审查、公示、生效的流程办理，对注册业务信息以及相关支撑性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第七条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分散式风电项目暂不开展注册。
第四章 交易方式
第八条 集中式新能源发电企业（集中式光伏项目、集中式风电项目）自行选择参与绿电市场化交易或者选择参加电能量中长期交易。集中式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绿色电力交易时，交易方式为双边协商、挂牌交易等，北京市绿色电力交易不单独组织集中竞价和滚动撮合交易；集中式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电能量中长期交易时，交易方式按照《北京市2026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执行。鼓励发用双方签订多年期购电协议，形成稳定供求关系。
第九条 综合考虑分布式新能源发电项目（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分散式风电项目）数量多、电量规模小，2026年分布式新能源发电项目暂时作为价格接受者，通过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代理购电参与电力市场。
第五章 价格机制
第十条 新能源发电企业交易价格由市场化机制形成，在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后，在电力市场外建立差价结算的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简称“机制电价”）。对纳入机制的电量，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每月按机制电价开展差价结算，将市场交易均价与机制电价的差额纳入本市系统运行费用。
[bookmark: _Hlk199231923]第十一条 市场交易均价为北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同类项目的最近一月所有交易（包括绿电交易、年度分月电能量中长期交易、月度与月内电能量中长期交易）电能量加权平均价格。
第十二条 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电网代理购电时，以报量不报价方式，作为价格接受者参与市场。
第六章 交易组织与安排
第一节 交易组织
第十三条 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市场化交易工作由国网华北分部（京交二部）、首都电力交易中心共同组织开展。
第十四条 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根据新能源发电企业的交易意向，以年、月（多月）、月内等为周期常态化组织开展交易。原则上按直接交易、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交易顺序组织实施。
第二节 交易申报
第十五条 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本市绿电及电能量中长期交易时，申报方式参照《北京市2026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执行。新能源发电企业申报全时段电量参与交易，分月电量不得超过其月度实际最大可发电能力。
第十六条 北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绿色电力交易时，申报和成交价格应分别明确电能量价格和相应绿色电力证书价格；参与电能量中长期交易时，申报和成交价格应明确电能量价格，不作为绿色电力交易，仅对电能量价格进行结算。
第三节 交易流程
第十七条 国网华北分部（京交二部）、首都电力交易中心在电力交易平台发布交易公告。经营主体按时间规定申报、确认电量（电力）、电价等信息，交易平台出清形成无约束交易结果。
第十八条 国网华北分部（京交二部）汇总预成交结果并推送国网华北电力调控中心，由国网华北电力调控中心组织国网北京市电力调控中心开展安全校核，国网华北电力调控中心将安全校核意见反馈国网华北分部（京交二部）。
第十九条 国网华北分部（京交二部）、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根据安全校核意见进行出清，形成成交结果并发布。
第七章 交易结算
第一节 电能量结算
第二十条 2026年北京地区电力市场化交易结算方式按照华北能源监管局现行政策文件执行。北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合同电量和偏差电量分开结算，合同电量按合同价格结算，偏差电量按照偏差价格结算。作为价格接受者进入电力市场的新能源项目产生的偏差电量，暂不进行偏差结算。
第二十一条 北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实际发电量与各类交易合同（购售合同）总电量的差值部分为偏差电量。C1、C2分别为发电侧偏差电量超用、少用调节系数，现阶段C1、C2暂取1。
2026年偏差结算按照以下方式执行：
[bookmark: _Hlk199236370]新能源企业超发偏差电量的偏差结算电价，按照min{北京市燃煤发电基准价，京津唐电网月度竞价出清价格，北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当月中长期合同电能量均价}*C1结算。
新能源企业少发偏差电量的偏差结算电价，按照max{北京市燃煤发电基准价，京津唐电网月度竞价出清价格，北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当月中长期合同电能量均价}*C2结算。
后期根据北京市场运行情况，适时调整调节系数并向经营主体发布。
第二十二条 2026年，北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因合同偏差电量结算引起的偏差结算差额资金[footnoteRef:1]，原则上在北京地区全体工商业用户范围内疏导。 [1:  新能源发电企业偏差结算差额资金由京津唐电网月度竞价出清价格超过（或低于）当月新能源发电企业偏差电价的部分与偏差电量的乘积构成。] 

第二节 环境权益结算
第二十三条 北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绿色电力交易的结算方式按照《北京市2026年绿色电力交易方案》执行，国家能源局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为新能源发电企业核发绿证。纳入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的电量，不重复获得绿证收益。绿电交易电量的绿证收益采用当月绿电合同电量、新能源发电企业机制外上网电量、电力用户用电量三者取小的原则结算。
第二十四条 北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电能量中长期交易时，新能源发电企业相对应的绿证全部划转至北京市级专用绿证账户。

第八章 相关要求
第二十五条 首都电力交易中心会同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做好北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合同签订和结算工作，确保北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公平参与市场化交易。
第二十六条 享受财政补贴的新能源项目，全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数内的补贴标准按照原有政策执行。
第二十七条 北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选择参与绿电交易后，参与绿电交易的电量不得再选择进入机制电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136号)出台前已开展过绿电交易的新能源发电项目，也不得选择进入机制电价。
第二十八条 北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电力市场后，若参与市场的电量小于保障利用小时数所对应的电量，剩余电量不再由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兜底。
第二十九条 2025年12月、2026年北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市场化交易按照本细则执行，如遇政策调整，由市城市管理委另行发布。
